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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受文者 ：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 ： 2024年 9 月 18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2425049號 

附    件 ： 說明三 

主    旨 ： 惠請依說明期限提報各分區 2026-2027 年度助理總監、地區

副秘書及社長當選人與秘書名單，請查照。 

說    明 ：  

一 、 依照本地區第 31 屆地區年會提案第四案決議及 2022 年版國際扶

輪程序手冊之模範扶輪社章程，第十一章第 5條(b)辦理。 

二 、 依照本地區第 31屆地區年會提案第四案決議，各分區應提早兩年

度提名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建議人選，供總監當選人審酌，同

時，各分區需依據 2022年版國際扶輪程序手冊之地區領導計劃架

構，成立領導計劃(彙編 17.030.1）函請各分區提名 2026-2027年

度助理總監一名和地區副秘書一名，由當屆總監任命之。 

三 、 檢附「地區領導計劃、助理總監的角色及遴選標準」供參(附件一)。 

四 、 本地區 2026-2027年度助理總監提名人與地區副秘書提名人資料」

請 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資 料 填 入 ， 網 址 : 

https://forms.gle/BhxRR745j4hhhsT26 

五 、 為利人選順利產生，惠請現任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推舉積極熱心

之適當人選。 

六 、 依據 2022 年版國際扶輪程序手冊之模範扶輪社章程，第十一章第

5條(b)規定，各扶輪社社長必須於就任之日算起前 2年以內，（或

至少 18個月以前）選舉之，準此，各扶輪社應將已產生社長當選

人及秘書名單及通訊資料，應於 2025年 6月 1日前，參照說明四

網址填寫登錄通訊資料。 

正本：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副本：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總監提名指定人、各分區助理總監、各

分區地區副秘書、總監辦公室、地區辦公室 

tel:(03)9310-867
https://forms.gle/BhxRR745j4hhhsT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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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總  監 : 陳 建 勳  
總 監 提 名 人 : 陳 勝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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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區領導計劃、助理總監的角色與遴選標準 

17.030.地區領導規劃 

各地區按照要求《扶輪政策彙編》17.030.1-17.030.3制定和通過《地區領導計劃

（DLP）》。 

地區領導計劃所需的要件如下所示： 

a. 常見術語，如「助理總監」、「地區訓練師」、「地區委員會」和《扶輪社

領導規劃》 

b. 為助理總監、地區訓練師、地區委員會委員和扶輪社領導規定的職責和任務 

c. 確保地區內領導連續性的地區委員會 

d. 明確說明總監不能代理的職責和任務 

e. 協助扶輪社執行相應《扶輪社領導規劃》的明確規劃 

《地區領導規劃》規定，由總監任命助理總監執行與扶輪社運作有關的許多行政工

作，從而使總監有更多的時間: 

a) 強調吸收社員和參與的重要性 

b) 通過參加特定集會，激勵扶輪社員參與扶輪社和地區活動和專案 

c) 鼓勵參與扶輪基金會的計劃，並通過基金會表彰計劃為基金會提供財務支援 

d) 通過個人表彰來表彰個別社員的扶輪工作 

e) 地區未來的規劃 

f) 通過《扶輪社領導規劃》說明該地區扶輪社的長期發展 

g) 承擔 RI 細則 16.030 中規定的職責。 

《地區領導規劃》必須說明以下問題: 

a) 考慮到地理、語言、文化，每個地區強弱扶輪社的平衡以及可合理期望助理

總監支援的扶輪社數目等因素，來任命地區需要的助理總監人數。（建議為

每個助理總監分配 4 至 8 個扶輪社，但在任何情況下，助理總監都不得只

負責一個扶輪社。） 

b) 如何訓練助理總監 

c) 地區需要哪些委員會 

d) 總監、助理總監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溝通程序 

e) 該地區如何通過使用助理總監來保持領導的連續性 

tel:(03)931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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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地區將如何酌情或必要地提供在委員會連續性 

g) 任命和/或撤換助理總監的方法 

h) 地區扶輪社相應的《扶輪社領導規劃》 

現任地區總監、總監當選人和總監提名人應就下列事項達成共識： 

a) 地區策略規劃 

b) 持續一年以上的地區任命 

c) 持續一年以上的地區服務專案。 (January 2020 Mtg. Bd. Dec. 85) 

17.030.1. 助理總監 

助理總監由總監當選人任命，以激勵和支援一群指定的扶輪社蓬勃發展。助理總監 

的職責可能包括： 

a) 定期訪問每個扶輪社，討論扶輪社活動、資源和機會 

b) 支援扶輪社制定和實現目標，尋找挑戰的解決方案、解決衝突以及滿足其地

區和 RI 管理要求 

c) 擔任扶輪社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聯絡人 

d) 評估扶輪社的能力，並指導扶輪社領導人的策略，使他們的扶輪社成功 

e) 鼓勵扶輪社參與地區活動和委員會 

f) 隨時向總監通報扶輪社的進展 

g) 隨時瞭解扶輪的最新倡議 

h) 與繼任者共用扶輪社狀態 

遴選助理總監的最低標準包括: 

a) 在地區扶輪社的現職社員資格完備至少三年 

b) 擔任扶輪社社長任滿一任，或擔任創社社長至少六個月 

遴選助理總監的其他標準應包括: 

a) 扶輪社、地區和扶輪的知識，包括相關政策和扶輪的線上工具 

b) 表現出的領導技能和素質，包括傾聽、溝通、激勵、可親、誠信和積極主動 

c) 定期參加地區集會 

助理總監的任期一年，可再任但總共任期三年。 

這是建議，沒有前總監擔任助理總監。 

tel:(03)9310-867

